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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1）84号

爱橙好品（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梦园诉你单位
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计时、计件工资等劳动争议一
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渝江劳人仲案字﹝2021﹞1113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1）82号

重庆浩佳创侨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张丽诉你单位计时、
计件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渝江劳人仲案字（2021）第21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情形，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1）83号

江北区陈昭恺餐饮店：本委受理况依依诉你单位因计
时、计件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江劳人仲案字﹝
2021﹞1063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特此公告

垫江高峰腾夏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垫江高峰腾夏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进行第二
次公示。一、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如想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在本信息公告发布10个工作日内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建设
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2、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下载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NBRPZXKPZjPkRuFPWHi1lg（提取码：0v0f ）。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以建设项目评价
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三、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ItbJyIo-IBjhZiuAswuhcg（提取码：g1ke）。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
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重庆腾夏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欧阳老师 18314488112，联系地
址：重庆市垫江县高峰镇红星村。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
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重庆腾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日

公告通知
由重庆市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永川区凤凰湖加油站新建工程，已竣工并办
理决算。凡与该工程项目有债权、债务（包括
农民工工资、材料采购供应、机械设备租赁等）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请于通知之日起30个工
作日内与重庆市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永川凤凰湖项目部联系，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通知！
联系人：景立
联系电话：02368854393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永川凤凰湖加油站项目部

2021年6月3日

●遗失潼南区玉溪镇青石村经济联合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500152MF04083268）声明作废
● 声明：重庆庭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062883187D，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开州区贾军书刊店：遗失报
税 盘 ，盘 号 ：498902250309，声 明 作 废 。
●遗失经营者张银娟 2014 年 11 月 06 日核发个体工商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00230600208687，声明作废。
● 遗失李勤残疾证 5102131965101712142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香嘴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章、私章（财
务章编号 5001177059323，私章：王建、蔡大碧）声明作废。
●声明：冯天明遗失营运证一本,车牌号：渝 F13379，声明作废。
●遗失潼南区米心镇居民刘霞 2008，12，03 日在该区妇幼
保 健 医 院 所 生 之 子 蒲 鲸 声 医 学 出 生 证 明 ，声 明 作 废 。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所法人证书正本、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047907066210，有效期自 2016 年 7 月
18日至2021年7月18日，现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合川区三庙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征求与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重庆市
合川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c.gov.cn）。2.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规划实施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本规划实施
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3.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连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
至规划编制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也可通过电话等方式实名
反馈相关意见。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征求意见稿公示期
间。5.联系方式：（1）规划编制单位 重庆江城水务有限公司：
曹老师 023-42750115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重庆港力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何工 023-68071107 邮箱：564177349@qq.com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万国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柴银坤申请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邮寄和直接送
达你单位，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向你单位
送达本委作出的渝九劳人仲案字〔2021〕第292号《仲裁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
71号B1栋6层），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6月7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度格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何秀、王益申请与你单位劳动争
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邮寄和直接送达你单位，依照《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向你单位送达本委作出的渝九
劳人仲案字〔2021〕第337、338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71号B1
栋6层），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6月7日


